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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結合校慶系列活動，激發學生閱讀興趣，藝文潛能，提昇學生藝文水準。學校將在11月26日—12月底，舉辦藝文展活動。特此公開徵件，希望同學們踴躍送件。
◎徵件內容：

1.美術作品：平面或立體皆可。主題及材料不拘（各類繪畫、版畫設計、書法、漫畫、美勞、陶藝、攝影…等平面、立體作品）。
(1)繪畫作品規格以四開為原則。

(2)每件作品均請附說明表（如附件），以利作品整理、布置、展覽。

(3)作品可自行裱裝，展覽後俟教務處通知領回、發還。
2.藝文類專題學習檔案

◎展覽地點：本校四樓荷花廣場
◎徵件時間：98年11月16日（星期一）至98年11月25日（星期三） 
◎展覽期間：98年11月26日—12月底
◎作品甄選方式：採評選參展
    請各班藝文老師或級任導師，辦理初選後送交教務處教學組。
  再由教務處聘請具有專長老師評審，評選出優選作品參加展覽。
◎獎勵：評選出之優選作品除參加展出外，將於公開場合頒給作者獎狀，公開表揚鼓勵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臺北市金華國民小學98學年度第一學期「藝文活動」作品說明  
	姓名
	
	性別
	
	班級
	  年   班

	參加類別
	□繪畫類□版畫設計□書法□漫畫□美勞□陶藝□攝影□剪貼□美術設計
□其他         

	作品名稱
	

	作者的話
	

	聯絡電話
	公
	
	備註
	

	
	宅
	
	
	


本表請隨同作品一起送交藝文老師或班級導師。
金華國小藝文展徵件通知








